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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測超標還有「含扣」的空間嗎？能否主張酒測儀器會有誤差⽽免罰呢？

⽂:王綱（認證法律⼈） ‧ 基本⼈權‧政府  ‧ 2025-07-25

案例

A星期⽇晚間與朋友聚餐喝酒，隔⽇開⾞上班途中依規定減速禮讓⾏⼈穿越⾺路，不料卻遭到後⽅未注意
⾞前狀況的機⾞騎⼠B追撞，A只好報警處理。警⽅到場後，隨即對A、B⼆⼈進⾏酒測，A因體內酒精尚
未完全代謝完畢，經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剛好達到標準值每公升0.15毫克，因此遭警⽅開單舉發並當場
移置保管汽⾞。A如果想要救濟，該如何主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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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酒測的標準與超標處罰
資料來源：王綱 / 繪圖：Yen

⼀、酒駕的標準與相關處罰規定[1]（⾒圖1）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現⾏酒駕的標準為吐氣的酒精濃度達到每公升0.15毫克或⾎液中酒精濃度達到



0.03％以上[2]。⽽按照刑法的標準，則為每公升0.25毫克或⾎液中酒精濃度達到0.05％以上[3]。針對酒測超
標的駕駛⼈，依據超標的嚴重程度會有不同的處罰：

（⼀）超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標準值，但尚未達到刑法標準值

原則上屬於⾏政罰範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機⾞駕駛⼈可處新臺幣（下同）1萬5千元到9萬元的罰
鍰，汽⾞駕駛⼈可處3萬到12萬元的罰鍰，同時當場移置保管汽機⾞並吊扣駕照1到2年，但如果有載未滿12

歲的兒童或肇事導致他⼈受傷，則須吊扣駕照2到4年，吊扣汽機⾞牌照2年[4]。

例外的情況是駕駛⼈酒精濃度雖未達到刑法明⽂的標準值，但有其他情事可認為駕駛⼈已因飲酒⽽不能安全駕
駛時，仍可能構成刑法不能安全駕駛罪，⽽受到刑事處罰。這邊的「因其他情事⽽不能安全駕駛」，實務上會
參考「⽣理平衡測試」的測量結果[5]，也可能考量駕駛⼈是否有異常駕駛⾏為[6]。

（⼆）達到刑法標準值

屬於刑罰範圍，依刑法規定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還可以併科30萬元以下罰⾦[7]，此時就不必再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裁處罰鍰，但仍可以裁處吊扣汽機⾞牌照、吊扣駕駛執照等其他種類⾏政罰[8]。

不過，如果駕駛⼈在刑事程序上有獲得緩起訴處分、緩刑判決確定等情形時，則可回歸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的規定處罰[9]，但若緩起訴或緩刑被撤銷，已繳納的罰鍰可以向主管機關申請無息返還[10]。

⼆、酒駕吐氣酒精濃度如未超過每公升0.17毫克，可視情況施以勸導，免予舉發

雖然「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明⽂規定了酒駕的標準值，不過因為酒測儀器難免有誤差，所以「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統⼀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在考量酒測儀器的檢定公差為每公升正負0.02毫克後[11]，明⽂規定如果駕
駛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沒有超過標準值0.02毫克，依現⾏標準也就是酒測值在每公升0.15⾄0.17毫克之間，⽽
且也沒有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的情形，可以認為違規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時，交通執法⼈員就可以
選擇改施以勸導，不予舉發[12]。

此外，即便是在有發⽣交通事故的情形，因為事故的可能原因有很多，並不⼀定都是酒駕造成，所以在這類個
案中還是應該要具體判斷有無上述可以不予舉發的情形，⽽不能直接排除「不予舉發」的可能性[13]。

三、機關未考量不予舉發的可能性，就逕⾏舉發、開罰，駕駛可以救濟嗎？

（⼀）機關如未具體審酌是否不予舉發就逕⾏舉發、開罰，構成「裁量瑕疵」

法律之所以要給予⾏政機關裁量權限，無⾮就是希望能針對個案情形作成最適切的決定，因此執法⼈員的裁量
權限絕對不是毫無限制的，在⾏使裁量時必須受到法律授權⽬的的拘束，⽽且必須與個案情節有正當合理的連
結，否則就會構成裁量瑕疵⽽違法。



依照⽬前⾏政法院的⾒解，如果舉發機關針對酒駕超標在公差範圍內的情形，沒有依照「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統⼀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規定，考量個案中有沒有能不予舉發的情形就逕⾏舉發，處罰機關受理舉發後，
⼜沒有依照上述細則規定將案件先退回原舉發機關查明補正[14]，就逕⾏裁決，此時舉發機關及處罰機關均有
「裁量怠惰」的違法，依法得撤銷原本的裁罰處分[15]。

（⼆）駕駛⾯對上述情形，可以按照以下⽅式尋求救濟

四、案例分析

A雖然酒駕，且經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剛好達到標準值每公升0.15毫克，構成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
第1項第1款的⾏政責任，但依照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
因為A超標沒有超過每公升0.02毫克，⽽且A並⾮因為酒駕才導致事故，⽽是遭到未注意⾞前狀況的B追撞，
⾜以認定A違反規定的情節輕微，⽽且也沒有嚴重危害交通安全及秩序，因此警⽅針對A本件酒駕⾏為，有不
予舉發改施以勸導的空間。

如果A認為警⽅完全沒有審酌本件個案情形就逕⾏舉發，可在收到紅單後向處罰機關陳述意⾒（申訴），或於
收到裁決書後提起⾏政訴訟救濟。

註腳

1. 在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也就是俗稱的「紅單」）後，處罰機關裁決前，駕駛⼈依法
可在30⽇內向處罰機關陳述意⾒（也就是俗稱的「申訴[16] 」）[17]。

2. 如已接獲處罰機關的裁決書，駕駛依法應在30⽇內以處罰機關為被告，向地⽅法院⾏政訴訟庭提起撤銷
訴訟[18]。

   更深⼊的說明可參閱：⿈郁真（2022），《哪些情形會被視為酒駕？酒駕的罰則是什麼？》。[1]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汽⾞駕駛⼈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得駕⾞：
⼆、飲⽤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五毫克或⾎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
零三以上。」

[2]

   中華⺠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駕駛動⼒交通⼯具⽽有下列情形之⼀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三⼗萬元以下罰⾦：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五毫克或⾎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認服⽤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液所含毒品、⿇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認施⽤毒品、⿇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3]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汽機⾞駕駛⼈，駕駛汽機⾞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
機⾞駕駛⼈處新臺幣⼀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汽⾞駕駛⼈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萬元以下罰鍰
，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及吊扣其駕駛執照⼀年⾄⼆年；附載未滿⼗⼆歲兒童或因⽽肇事致⼈受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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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吊扣其駕駛執照⼆年⾄四年；致⼈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酒精濃度超
過規定標準。」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9項：「汽機⾞駕駛⼈有第⼀項、第三項⾄第五項之情形之⼀，吊扣該汽
機⾞牌照⼆年，並於移置保管該汽機⾞時，扣繳其牌照；因⽽肇事致⼈重傷或死亡，得沒⼊該⾞輛。」

   臺灣⾼等法院111年度交上易字第434號刑事判決：「再者，⾞禍事故之發⽣原因容有多端，並⾮只要酒
後駕⾞就絕對不能安全駕駛，⽽依據警⽅當時對被告所作之觀察紀錄表所載，就命被告⽣理平衡測試，測
試結果均無不合格之情形，且依警命被告在⼆同⼼圓之間另畫⼀個圓之測試，測試結果亦合格，亦有刑法
第185條之3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可以證明（偵卷第27-28⾴）。」

[5]

   最⾼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99號刑事判決：「⼜所謂⾃撞、逆向、蛇⾏、闖紅燈、⾮正常速度⾏駛、
駛⼊對向⾞道等異常駕駛⾏為，僅係判斷⾏為⼈是否為不能安全駕駛之事證之⼀……。」

[6]

   中華⺠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7]

   ⾏政罰法第26條第1項：「⼀⾏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
其⾏為應處以其他種類⾏政罰或得沒⼊之物⽽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8]

   ⾏政罰法第26條第2項：「前項⾏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
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9]

   ⾏政罰法第26條第5項：「依第⼆項規定所為之裁處，有下列情形之⼀者，由主管機關依受處罰者之申請
或依職權撤銷之，已收繳之罰鍰，無息退還：
⼀、因緩起訴處分確定⽽為之裁處，其緩起訴處分經撤銷，並經判決有罪確定，且未受免刑或緩刑之宣告
。
⼆、因緩刑裁判確定⽽為之裁處，其緩刑宣告經撤銷確定。」

[10]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4版」第9.1點：「呼氣酒精測試器及
分析儀檢定公差應符合表2。」表2檢定公差：標準酒精濃度⼩於每公升0.4毫克者（標準酒精濃度<0.40
0），檢定公差為每公升正負0.02毫克（±0.020mg/L）。……

[11]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為⼈有下列情形之⼀，⽽未
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交通稽查任務⼈
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駕駛汽⾞或慢⾞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
標準值未逾每公升零點零⼆毫克」。

[12]

   臺中⾼等⾏政法院112年度交字第684號⾏政判決：「另『⾏為⼈發⽣交通事故有前項規定⾏為，除本條
例第14條第2項第2款、第25條第2項、第69條第2項或第71條之情形外，仍得舉發』，道交處理細則第
12條第2項規定甚明。該規定係交通部及內政部於101年6⽉1⽇修正發布施⾏，修正說明記載：『依本條
原第1項規定，對發⽣交通事故併有第1項規定⾏為情形者，無論與其事故發⽣是否有關聯，均不適⽤得
施以勸導免予舉發之規定，惟如本項所規定未攜帶駕駛執照或⾏⾞執照等相關證照之違規，通常與交通事
故並無直接相關，爰修正刪除第1項本⽂原『發⽣交通事故』不得免予舉發之規定，並增訂第2項規定，
……』（參⽴法院第8屆第2會期第7次會議議案關係⽂書）。是依前開修正說明，可⾒⾏為⼈如有道交處
理細則第12條第1項情形，且發⽣交通事故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交通稽查任務⼈員仍應依職權
調查⾏為⼈之酒駕⾏為與交通事故之發⽣是否具有關連，據以裁量決定是否予以舉發。蓋以駕駛⼈肇事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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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郁真（2022），《哪些情形會被視為酒駕？酒駕的罰則是什麼？》。
陳麗雯（2022），《員⼯下班後開公司⾞酒駕肇事傷⼈，公司也要負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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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駕，酒測公差，吊扣牌照，吊扣駕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原因多端，或因疲勞駕駛、分⼼失神、疏忽輕率、⾞輛機械突故障所致，或因不熟悉道路狀況等各種原因
⽽發⽣，未必皆肇因於酒後駕⾞，如⼀旦發⽣交通事故即完全未審酌事故之發⽣原因是否與酒駕⾏為有關
，即逕予排除道交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裁量不予舉發規定之適⽤，亦顯然違背該條授權裁量之意旨，⽽
有裁量怠惰之違法（⾼雄⾼等⾏政法院111年度交上字第14號判決參照）。」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33條第2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處罰機關受理
後發現舉發錯誤或要件⽋缺，可補正或尚待查明者，退回原舉發機關查明補正後依法處理；其錯誤屬實且
無可補正者，由受理機關依權責簽結，並將簽結之理由，連同該事件有關⽂件書函請原舉發單位之上級機
關查究。」

[14]

   臺中⾼等⾏政法院112年度交字第684號⾏政判決、⾼雄⾼等⾏政法院111年度交上字第14號⾏政判決、
臺北⾼等⾏政法院112年度交字第1352號⾏政判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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